关于山西河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山西河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新耿北街63号，成立于2012年5月26日，设立之时即为股份公司，股份在山西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托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7日），申请人共有股东923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吴建民，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为400,008,200元。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同业拆借、投资理财等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12月25日正式受理，并于12月24日发出反馈意见，申请人及中介机构于12月29日就反馈意见作出书面回复。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
二、审核中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信息披露平台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在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财务报表。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是否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的要求，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保障股东能够及时、便捷获取公司信息；（2）股东是否已知悉目前的信息披露安排。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申请人2012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制度》，申请人《信息披露制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指定申请人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综上，申请人已经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申请人2018年12月10日召开第二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了申请人在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平台进行信息披露工作事项，同时申请人董事会将上述信息披露安排以通知的形式告知了全体股东，确认股东能够及时、便捷的获取公司信息。
律师认为，申请人已经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股东已知悉申请人信息披露安排事项。
（二）关于股东大会
审核中关注到，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2名，代表股份总数的100%。另外，申请人部分股东所持股份被质押、冻结。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是否获得充分必要的授权，股东是否知悉表决事项和投票结果；（2）股份被质押、冻结的股东参与投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决议是否合法有效。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申请人831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委托70名自然人股东全权代表参加股东大会及表决审议事项，22名法人股东亲自参加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经授权的股东代表共92名，代表股份数40,000.82万股，占申请人股份总额的100.00％，股东大会的召开、议案、及投票结果申请人均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通知全体股东，股东知悉表决事项和投票结果。申请人股东授权其他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43号）规定“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时．应当对其在股东大会和派出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截至目前，申请人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万股）
	质押股份（万股）
	质权人
	质押登记日
	产生原因

	1
	山西金昌科工贸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河津市鼎诚工贸物流有限公司
	2016.12.20
	担保

	2
	河津市鼎诚工贸物流有限公司
	2,500.00
	2,500.00
	河津市耿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8.3.31
	担保

	3
	河津市河东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河津市峰泽物流有限公司
	2017.9.29
	担保

	4
	河津市康庄焦化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河津市康庄铝业有限公司
	2017.10.18
	担保

	5
	河津市鑫海煤化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河津市绿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10.18
	担保

	合计
	7,500.00
	7,500.00
	--
	--
	--


《公司章程》并未对股权质押股东的表决权做出限制性规定。
根据申请人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文件显示，本次股东大会以100%股份份额审议通过了《河津农商行定向募股方案》《关于制定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河津农商行公司章程的议案》等。
《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43号）系银行监管机构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未对股权质押股东表决权作出限制，因此不属于《公司法》二十二条规定的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另，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包括股权质押股东在内100%股份通过全部议案，股权质押股东是否具有表决权均未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以轻微程序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撤销。上述股权质押股东的表决权限制不影响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
截至目前申请人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冻结股份（万股）
	事项

	1
	山西鑫升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债务纠纷

	2
	山西中达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债务纠纷

	3
	山西乾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贷款担保合同纠纷

	4
	河津市北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经济纠纷

	5
	河津市华鑫源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买卖合同纠纷、债务纠纷

	6
	河津市博翔铝业有限公司
	500.00
	债务纠纷

	7
	河津市海晖商厦有限公司
	800.00
	债务纠纷

	8
	河津市华泰铝业有限公司
	500.00
	债务纠纷

	9
	河津市泰龙选煤有限公司
	600.00
	债务纠纷

	10
	山西金昌科工贸有限公司
	3,000.00
	债务纠纷

	11
	河津市康杰铝业有限公司
	400.00
	买卖合同纠纷

	12
	山西斯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债务纠纷

	13
	自然人股东
	375.025
	经济纠纷

	合计
	13,285.03
	---


　　目前法律法规并未有对股权冻结限制表决权的规定，因此上述股东股权冻结情况对本次股东会决议有效性无影响。
综上，股份质押股东参与投票虽不符合银行监管机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并未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实质影响；股份冻结股东参与投票亦未影响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
律师认为，申请人部分股东委托其他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知悉表决事项及投票结果。股份质押股东参与投票虽不符合银行监管机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并未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实质影响；股份冻结股东参与投票亦未影响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和反馈意见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山西河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